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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期寄發通函

茲提述康臣葯業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2019年5月31日就有關合作開發位於
中國廣西省玉林市之地塊之主要交易刊發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
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一份載有（其中包括）該等出售事項進一步詳情之通函（「該通
函」）將於2019年6月24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。

由於本公司需要額外時間最終敲定該通函之若干資料（包括將載入該通函之物業
估值報告），寄發該通函之日期將延至2019年8月23日或之前。

承董事會命
康臣葯業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安郁寶

香港，2019年6月24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安郁寶先生、黎倩女士、朱荃教授及唐
寧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蘇元福先生、馮仲實先生及陳玉君女士。


